心理與諮商學系雙主修免修科目學分申請表
	申請人姓名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學號
	

	應修科目
	其他已修科目

（請附成績單、課程大綱）
	本系任課教師審核意見及
可免修學分數
	審核人簽章
	備

註

	科目名稱
	學分
	科目名稱
	學分
	
	
	

	
	
	
	
	審核說明：               
(同意免修          學分

(不同意免修
	
	

	
	
	
	
	審核說明：               
(同意免修          學分

(不同意免修
	
	

	
	
	
	
	審核說明：               
(同意免修          學分

(不同意免修
	
	
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日期：
系所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系主任：
【備註】1. 本表格適用對象為修讀本系雙主修同學。
2. 修習本系雙主修課程之學生，若於原主修學系課程中有性質相似或已修過之科目學分者，得由本系系主任認定後准予抵免或免修，惟至多6學分，且應加選本系其他選修科目，以補足規定之學分數。
